
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展延申請書 

※申請者請完整填寫本表紅線框內各欄並備齊各項文件。  1040930 

姓 名  
身 分 證 
統一編號 

 
 

聯絡電話 
(公) 
(私)  
(行動電話) 

電子郵遞 
地 址 

 

環境教育人
員證書字號 

(           )環署訓證字第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號 有效期限    年   月   日 至   年   月   日 

現職單位 
全 銜 

 職 稱   

通訊地址 
□□□□□        縣/市        鄉/鎮/市/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路/街       段     巷     

弄          號       樓之 

申請項目及應檢具文件(相關證明文件請依下列順序排列） 

環
境
教
育
人
員
認
證
及
管
理
辦
法
第
十
五
條 

適
用
規
定
（
擇
一
申
請
） 

第 
1 
款 

□參加核發機關、環境教育機構或核
發機關認可舉辦之環境相關領        
域研習累計 30 小時以上，其中應包
含 3 小時環境教育法規。 

□附表 1、30 小時環境相關領域研習課程彙總表 
□證明文件 依附表 1 逐一檢具，請檢附研習證明或列印環境教育終

身學習網之學習資料夾頁面 

第 
2 
款 

□參加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、獨立
學院或專科學校，或經教育部承認
之國外大學、獨立學院或專科學校
之進修或推廣教育，修畢環境相關
領域課程 6 學分以上。 

□附表 2、6 學分環境相關領域進修或推廣教育課程彙
總表 

□證明文件 依附表 2逐一檢具，請檢附學分證明或成績單 

第 
3 
款 

□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論文
1 篇以上或翻譯專業文獻經登載 2
篇以上；上述之作者或譯者 2 人以
上者，其篇數以平均計算篇數。 

□附表 3、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環境相關領
域之論文或翻譯文獻彙總表 

□證明文件 依附表 3逐一檢具論文或翻譯文獻之影本或抽印本，需

含出版頁或著作者/譯者姓名。請檢附利用「台灣期刊

論文索引系統」、「研發資源與成果資訊網」或「全國

期刊目錄資料庫」之查詢結果 

第
4
款 

□獲得與第 3 條專業領域有關之國內
或國外專利證明。 

□附表 4、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第 3 條專業
領域有關之國內或國外專利證明彙總表 

□證明文件 依附表 4逐一檢附專利公報或證明書 

其 它 

□原證書 
□回郵信封 2 封(含 A4 信封 1 個)   □需識別證（另附 1 吋照片 1 張，背面書寫姓名） 

□環境教育參與經驗及未來規劃表  

□學校指定推廣環境教育人員證明文件（附表 5，無者免） 

□其它                    

1.本申請書填報資料及附件如有不實記載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；核發機關必要時可送請有關機關查證，
如有不實記載，依法究辦。 

2.本訓練所依法辦理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展延申請作業，為達「教育與訓練行政」之目的所蒐集之個人資
料，僅供案件審查、記錄及相關會議編排、資料套印、證書核發之用。您得針對個人資料行使個資法
第 3 條的請求查閱、更正等當事人權利，請洽本訓練所承辦人員。 

3.依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第 18 條：環境教育人員認證之核發、撤銷或廢止，應公開於核發機
關之網站，本人不同意公開項目為： 

  【□完整姓名   □聯絡電話（□公□私□行動電話） □地址縣市別 □電子郵遞地址】 

申請者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程 序 審 查

結 果 

□ 符合「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」第15條規定，通知繳費。 

□ 不符「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」第15條規定且逾期未補正，駁回申請。 

□ 因申請資料未備齊，檢還申請資料。 

查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 ： 



環境教育工作參與經驗及未來規劃表 

一、通過認證後參與環境教育工作經驗列表  

編號 期間  環境教育工作  參與目的 

1 
101.10.01~ 

102.10.01  

曾參與、任教、任職、從事，或有相關著
作、從事有關環境教育執行或推廣工作  

 

 

    

    

二、環境教育之參與收穫 (請就前述列表內容說明參與收穫，300 字以內) 

 

三、環境教育未來 5 年之參與目標及增能規劃 (300 字以內) 

(填寫內容包括： 1.自我增能之目標及規劃做法； 2.服務參與之目標及規劃作法 )  

表格如有不足，請自行增列。  



附表 1、30 小時環境相關領域研習課程彙總表 

姓  

名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 ) 

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 

第 15 條第 2 項第 1 款 

參加核發機關、環境教育機構或核發機關認可舉辦之環境相關領域

研習累計           小時以上，其中應包含 3 小時環境教育法規。 

項次 
核准 

字號 
開課單位  課程名稱  

開課起迄  

年月日  

研習 

時數 

包含環境教

育法規時數 

1 ○○○ ○○縣環保局 ○○○○環境教育工作坊  
103.07.30~ 

103.07.30  
6 2 

2 ○○○  
○○○環境
學習中心  

○○○○研習課程 
104.01.15~ 

104.01.15 
4 0 

3 數位課程 e 等公務園 環境教育法簡介 
104.01.01~ 

104.12.31 
2 2 

   (以上為範例)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備註：  

1、上述證明文件以原認證有效期限內取得者為限。  

2、請依序提供研習證明、學習紀錄或列印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之學習資料夾頁面。  

3、數位課程以 5 小時為限。  

參加研習收穫說明  

(請就前述列表內容說明參與收穫，300 字以內) 

表格如有不足，請自行增列。  



附表 2、6 學分環境相關領域進修或推廣教育課程彙總表 

姓  

名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 ) 

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 

第 15 條第 2 項第 2 款 

參加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、獨立學院或專科學校，或經教育部

承認之國外大學、獨立學院或專科學校之進修或推廣教育，修畢

環境相關領域課程           學分以上。 

項次 學校名稱 /系所名稱  課程名稱  
起迄  

年月日  
修畢學分  

1 ○○大學 /自然資源學系  環境教育概論  
101.10.01~ 

101.10.30  
3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備註：  

1、上述證明文件以原認證有效期限內取得者為限。  

2、請依序提供學分證明或成績單。  

參加進修或推廣教育課程收穫說明  

(請就前述列表內容說明參與收穫， 300 字以內 ) 

表格如有不足，請自行增列。  



附表 3、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環境相關領域之論文或翻譯文獻 

彙總表 
姓  

名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 ) 

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 

第 15 條第 2 項第 3 款 

1.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論文           篇以上。 

2.翻譯專業文獻經登載           篇以上。 

項次 刊物名稱  論文 /文獻標題  作者 /譯者  
發表 /出版  

年月  

論文  

積分  

1 環境教育研究 ○○○○○○環境教育之研究  ○○○ 104.6 2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備註：  

1、上述證明文件以原認證有效期限內取得者為限。  

2、作者或譯者兩人以上者，平均計算篇數。  

3、請依序逐一檢具論文或翻譯文獻之影本或抽印本，須含出版頁或著作者 /譯者姓名。  

4、請依序檢附利用「台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」、「研發資源與成果資訊網」或「全國期刊聯合目錄

資料庫」之查詢結果。  

撰寫學術論文、專業文獻或翻譯文獻經登載之環境教育參與收穫說明  

(請就前述列表內容說明參與收穫， 300 字以內 ) 

表格如有不足，請自行增列。  



附表 4、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第 3 條專業領域有關之 

國內或國外專利證明彙總表 

姓  

名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 ) 

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 

第 15 條第 2 項第 4 款 

獲得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第 3 條專業領域有關之國內或國

外專利證明           項。 

專利專業領域類別 
□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□氣候變遷       □災害防救  □自然保育 

□公害防治           □環境及資源管理 □文化保存  □社區參與 

項次 專利證號 專利名稱 發證單位 專利公告日 

1 D123456 ○○○○水質淨化方法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100.10.01 

     

備註：  

1、上述證明文件以原認證有效期限內取得者為限。  

2、請檢附專利公報或證明書。  

3、專利類型  

(1)發明專利 (CI)、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之創作  

(2 )新型專利 (CM)、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，對物品之形狀、構造或組合之創作  

(3 )設計專利 (CD)、新式樣，對物品之全部或部分之形狀、花紋、色彩或其結合，透過視覺訴求之創作  

專利研發之環境教育參與收穫說明  

(請就前述列表內容說明參與收穫， 300 字以內 ) 

專利研發之環境效益  

 

表格如有不足，請自行增列。 


